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計畫 

108年5月15日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年8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 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三)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二、 實施目的： 

(一) 持續提升教育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建立親師生共學的學校文化。 

(二) 發展課堂教學研究與教學反思，形塑以學生學習為核心之教學文化。 

(三) 實踐同儕共學，形成教師專業社群，促進教學經驗交流與分享。 

(四) 落實專業對話，激勵教學典範學習，深化教師專業內涵。 

三、 公開授課人員： 

(一) 應依規定進行公開授課者(以下簡稱授課人員)： 

1.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任用、聘任之現職國民中小學校長、授課專任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專

任教師。 

2.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 

(二) 可依意願進行公開授課者：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聘期不足三個月之兼

任、代課、代理教師。 

四、 實施原則： 

(一) 公開授課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實施，得結合學校定期教學觀摩、領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增

能或其他課程與教學創新、教師專業成長等計畫，及經教育部核可之教師專業成長機制等方式

辦理。 

(二) 授課人員於本校聘任期間，應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一節為原則，

並得視課程需要增加節數。 

(三) 授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前，應事先規劃，包括：共同備課、公開授課及觀課、接受議課回饋。 

(四) 授課人員於公開授課時，應避免整節課安排學生自習、考試等並無師生交流共學之教學內容。 

(五) 觀課教師以校內教師為限，每人每學年觀課至少二次，觀課期間不宜與該班學生互動，以不影

響授課人員教學並且全程參與為原則。 

(六) 公開授課時若要錄音錄影，授課人員需留心學生個人隱私問題，且未經被錄影錄音人允許，不

得將影片公開上傳或做其他非教學使用；觀課教師則需事先經授課人員同意，並依前述原則辦

理。 

五、 實施方式： 

(一) 由教務處審視當學年行事曆，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前公告該學年度公開授課期

程。公告期程後一個月內，由授課人員依當學年上課日期及公告期程，規劃個人公開授課計畫；

並由各領域指派一名人員，以領域為單位彙整填寫「規劃表」（表一），繳交至教務處，以利公



告公開授課行事曆。 

(二) 共同備課：授課人員需於公開授課前，應填寫「共同備課會談紀錄表」（表二），得與各教學研

究會、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合併辦理。 

(三) 公開授課及觀課：授課人員若使用相關自編教材，得於授課前提出供觀課教師參考；觀課教師

於教學觀察時應填寫「觀課紀錄表」（表三）。 

(四) 議課回饋：應於公開授課後辦理，得與各教學研究會、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合併辦理，研討該

次公開授課之教學觀察結果，並由觀課教師填寫「議課回饋紀錄表」（表四）。 

(五) 檢核：由各領域指派一名人員，以領域為單位，於當學年度第二學期四月底前彙整完公開授課

相關表件之紙本、電子檔（表二、三、四）及填寫「檢核總表」（表五），一併繳交至教務處，

以利存查驗核。 

六、 各授課人員及觀課教師繳交之表件，皆存查至少三年，以供上級單位查驗檢核。 

七、 視校內發展情形，適時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家長日暨班級親師座談會或其他課程與教學相

關活動，引導家長關心班級及學校課程與教學之實踐，並能主動與家長正向的溝通互動，建立親師

生共學的學校文化。 

八、 教師得參加專業成長相關之研習課程，以利教師增能，實施公開授課；領域可提出增能需求，經審

核通過後，由校方協助辦理；教師參與跨校之研習課程或專業成長活動，以不影響校務運作及課務

安排為原則。 

九、 表現優良之授課人員及觀課教師，得予以獎勵。 

十、 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表一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公開授課－規劃表 
 

學年度第一學期 

授課日期 授課節次 授課領域 授課科目 授課教師 授課班級 授課地點 觀課教師 

        

        

        

        

        

        

        

        

        

        

  

學年度第二學期 

授課日期 授課節次 授課領域 授課科目 授課教師 授課班級 授課地點 觀課教師 

        

        

        

        

        

        

        

        

        

        

備註：教務處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前公告該學年度公開授課期程。公告期程後一個月內，由授課人員依當學年

上課日期及公告期程，規劃個人公開授課計畫；並由各領域指派一名人員，以領域為單位彙整填寫本表，繳交至教務處，以

利公告公開授課行事曆。 



表二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公開授課－共同備課會談紀錄表 
 

授課日期：             授課科目：             教學單元： 

 
 

一、 教學內容重點： 
 

 

 

 

 

 

二、 教學評量方式： 
 

 

 

 

 

 

三、 本次觀察焦點（授課教師想改善需觀課教師注意，或是值得觀課教師學習之處）： 

 

 

 

 

 

 

四、 觀課教師或其他共備教師回饋： 

 

 

 

 

 

 

 

會談日期：   授課人員簽名：              觀課教師簽名： 



表三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 

 

授課日期：             授課科目：             教學單元： 

 

課程設計與教學 

評鑑指標與參考檢核重點 

評量 

值得推薦 通過 待改進 不適用 

A-1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A-1-1清楚說明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     

A-1-2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A-1-3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A-1-4澄清迷思概念、易錯誤類型，或引導價值觀     

A-1-5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A-2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A-2-1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A-2-2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2-3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A-2-4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     

A-2-5根據學生個別差異實施教學活動     

A-3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A-3-1口語清晰、音量適中，運用肢體語言，增進師生互動 
    

A-3-2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A-4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 

A-4-1教學結束後，選擇學習評量方式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其他： 

 

 

 

授課人員簽名：             觀課教師簽名： 



表四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公開授課－議課回饋紀錄表 
 

授課日期：             授課科目：             教學單元： 
 

一、授課人員教學優點與特色： 

 

 

 

 

 

 

 

 

二、授課人員教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三、其他： 

 

 

 

 

 

 

 

 

 

會談日期：   授課人員簽名：             觀課教師簽名： 



表五 

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公開授課－檢核總表 
 

序 

號 
授課教師 

共同備課 

會談紀錄表 
觀課教師 觀課紀錄表 議課回饋紀錄表 

1   

  

   

  

      

      

      

      

      

      

      

      

      

      

      

      

      

      

      

      

      
 

備註：請以領域為單位，於當學年度第二學期四月底前彙整完上述表件之紙本、電子檔及填寫本表，一併繳交至教務處， 

      以利存查驗核。 

 

 

 

彙整代表簽名： 

 


